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彈

劾

案

文

 

壹
、
被
付
彈
劾
人
姓
名
、
服
務
機
關
及
職
級
〆 

張
燦
鍙 
前
台
南
市
市
長
（
任
期
自
八
十
六
年
十
二
月
二
十
日
至
九
十
年
十
二
月
二
十
日
） 

貳
、
案
由
〆
為
前
台
南
市
長
張
燦
鍙
於
八
十
八
年
度
與
八
十
八
下
半
年
度
及
八
十
九
年
度
未
謹
守
行
政
分

際
，
專
就
都
市
計
畫
三
之
三
七
號
既
成
道
路
內
特
定
人
士
購
買
未
久
之
土
地
，
連
續
辦
理
選

擇
性
徵
收
預
算
編
列
及
執
行
，
致
使
特
定
人
士
獲
取
高
額
利
益
，
明
顯
違
反
平
等
原
則
，
有

圖
利
他
人
之
情
事
，
違
背
公
務
員
服
務
法
第
五
條
及
第
六
條
之
規
定
，
爰
依
法
提
案
彈
劾
。 

參
、
違
法
失
職
之
事
實
與
證
據
〆 

一
、
前
台
南
市
長
張
燦
鍙
於
八
十
八
年
度
與
八
十
八
下
半
年
度
及
八
十
九
年
度
專
就
都
市
計
畫
三
之
三

七
號
既
成
道
路
內
特
定
人
士
購
買
未
久
之
土
地
連
續
辦
理
選
擇
性
徵
收
，
違
反
平
等
原
則
〆 

(

一)

查
對
於
地
方
政
府
轄
屬
都
市
計
畫
道
路
用
地
，
現
行
法
律
尚
未
規
定
應
優
先
徵
收
或
取
得
之
順

序
，
地
方
政
府
及
其
首
長
基
於
地
方
自
治
精
神
及
施
政
建
設
需
要
，
對
於
徵
收
土
地
之
選
擇
，

非
無
裁
量
之
餘
地
々
惟
行
政
行
為
中
縱
有
行
政
裁
量
之
空
間
，
亦
不
得
完
全
放
任
，
或
濫
用
行

政
裁
量
權
，
而
應
受
到
行
政
法
上
之
一
般
法
律
原
則-

平
等
原
則
之
拘
束
。 

(

二)

依
據
台
南
市
安
南
地
政
事
務
所
提
供
之
地
籍
資
料
，
台
南
市
三
之
三
七
號
都
市
計
畫
道
路
（
安

中
路
）
寬
二
○
公
尺
，
範
圍
跨
越
安
南
區
怡
中
段
、
頂
安
段
、
草
湖
段
及
安
中
段
相
關
地
號
土

地
，
全
長
約
二
千
四
百
餘
公
尺
，
合
計
總
面
積
四
〄
九
九
公
頃
，
其
中
國
有
土
地
計
有
○
〄
一



 

2

 

九
四
二
八
七
公
頃
。
六
十
二
年
間
台
南
市
政
府
曾
價
購
怡
中
段
一
○
七
六
地
號
等
九
筆
土
地
（
面

積
三
八
五
二
〄
六
七
平
方
公
尺
）
々
七
十
八
年
間
該
府
再
徵
收
怡
中
段
八
六
二
地
號
及
頂
安
段

一
四
四
地
號
等
八
筆
土
地
（
面
積
四
七
○
〄
九
平
方
公
尺
）
。
因
此
，
在
八
十
八
年
度
以
前
，

該
府
僅
取
得
道
路
用
地
面
積
○
〄
四
三
二
三
五
七
公
頃
，
約
僅
占
該
道
路
私
有
土
地
面
積
百
分

之
九
。
另
依
土
地
登
記
簿
記
載
，
三
之
三
七
號
道
路
範
圍
計
有
一
五
九
筆
土
地
，
其
中
一
○
八

筆
土
地
為
「
道
」
地
目
，
約
占
總
筆
數
六
八%

々
依
台
南
市
政
府
主
管
人
員
說
明
，
該
計
畫
道
路

早
在
二
十
年
前
即
經
開
闢
而
供
不
特
定
人
使
用
，
顯
為
既
成
道
路
。 

(

三)

其
後
，
台
南
市
民
唐
○
雲
曾
多
次
向
台
南
市
政
府
陳
情
要
求
徵
收
其
所
有
位
於
該
市
三
之
三
七

號
既
成
道
路
土
地
，
但
該
府
均
以
缺
乏
經
費
為
由
，
未
予
同
意
。
迨
八
十
七
年
初
，
台
南
市
議

會
議
長
黃
郁
文
指
示
部
屬
公
關
室
主
任
尤
泰
盛
商
同
劉
漢
池
、
盧
哲
獻
等
籌
集
資
金
，
蒐
購
唐

○
雲
等
家
族
所
有
坐
落
上
述
道
路
之
怡
中
段
一
二
五
六
、
一
二
五
七
、
一
二
五
八
、 

一
二
五
九
、

一
二
九
二
、
一
二
九
三
、
一
二
九
四
、
一
二
九
五
等
地
號
土
地
，
並
於
八
十
七
年
十
月
二
十
日

及
二
十
九
日
支
付
購
地
價
款
，
於
八
十
七
年
十
月
三
十
日
及
十
一
月
四
日
將
土
地
登
記
於
盧
哲

獻
及
劉
漢
池
名
下
。
八
十
八
年
初
黃
郁
文
再
指
示
尤
泰
盛
等
集
資
蒐
購
王
○
橫
等
家
族
所
有
位

於
上
開
既
成
道
路
土
地
（
計
有
怡
中
段
一
○
三
三
、
一
○
三
四
、
一
○
三
五
、
一
○
三
六
、
一

○
六
五
之
三
、 

一
○
六
六
、
一
○
七
七
、
一
○
六
八
、
一
○
七
一
、
一
○
七
二
、
一
○
七
五
之

二
、
一
○
七
九
【
後
來
自
一
○
七
九
號
分
割
出
來
之
一
○
七
九
之
二
】
地
號
及
安
中
段
一
地
號

等
十
四
筆
）
，
並
於
八
十
八
年
四
月
二
十
九
日
、
三
十
日
及
六
月
一
日
登
記
在
張
素
貞
名
下
【
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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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
】
。
黃
郁
文
與
張
素
貞
兩
人
於
八
十
八
年
六
月
二
十
五
日
結
婚
，
七
月
一
日
辦
理
結
婚
登
記

【
證
二
】
。 

(

四)
台
南
市
政
府
旋
以
辦
理
該
市
三
之
三
七
號
都
市
計
畫
道
路
工
程
為
由
，
以
八
十
七
年
十
二
月
七

日
八
七
南
市
地
權
字
第
三
九
九
一
八
號
函
及
八
十
七
年
十
二
月
十
五
日
八
七
南
市
地
權
字
第
一

四
八
五
○
六
號
函
，
檢
具
徵
收
土
地
計
畫
書
、
圖
，
報
經
台
灣
省
政
府
八
十
七
年
十
二
月
十
八

日
八
七
府
地
二
字
第
一
七
○
八
三
五
號
函
，
核
准
徵
收
盧
哲
獻
及
劉
漢
池
名
下
所
有
怡
中
段
一

二
五
八
之
一
（
由
一
二
五
八
逕
為
分
割
）
、
一
二
五
九
之
一
（
由
一
二
五
九
逕
為
分
割
）
、
一

二
九
二
、
一
二
九
三
、
一
二
九
四
、
一
二
九
五
地
號
等
六
筆
既
成
道
路
土
地
，
合
計
面
積
○
〃

一
三
九
二
二
二
公
頃
【
證
三
】
，
台
南
市
政
府
續
以
八
十
七
年
十
二
月
二
十
三
日
八
七
南
市
地

權
字
第
四
一
六
一
七
號
公
告
徵
收
，
並
通
知
盧
哲
獻
及
劉
漢
池
等
於
八
十
八
年
一
月
二
十
七
日

領
取
補
償
費
，
八
十
八
年
二
月
二
日
該
六
筆
土
地
經
登
記
為
台
南
市
所
有
。
八
十
八
年
間
，
台

南
市
政
府
再
以
辦
理
相
同
道
路
工
程
需
要
為
由
，
以
該
府
八
十
八
年
八
月
二
十
六
日
八
八
南
市

地
權
字
第
二
七
九
四
五
號
函
，
檢
具
徵
收
土
地
計
畫
書
、
圖
，
呈
請
內
政
部
（
精
省
後
之
核
准

機
關
）
同
意
徵
收
張
素
貞
、
盧
哲
獻
及
劉
漢
池
等
名
下
所
有
怡
中
段
一
○
三
三
地
號
等
十
七
筆

既
成
道
路
土
地
，
合
計
面
積
○
〃
五
九
一
五
九
三
公
頃
々
惟
案
經
內
政
部
審
查
後
，
以
該
府
對

於
位
在
工
程
用
地
範
圍
內
之
既
成
道
路
土
地
，
未
同
時
予
以
納
入
徵
收
，
顯
有
跳
躍
徵
收
之
情

形
，
有
違
反
行
政
院
八
十
五
年
十
一
月
十
五
日
台
八
十
五
內
字
第
四
○
四
九
八
號
函
規
定
之
嫌

為
由
，
以
八
十
八
年
九
月
十
八
日
台
（
八
八
）
內
地
字
第
八
八
一
○
九
六
五
號
函
，
請
台
南
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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政
府
查
明
後
依
規
定
辦
理
【
證
四
】
。
台
南
市
政
府
爰
修
正
徵
收
土
地
計
畫
書
，
將
擬
徵
收
路

段
予
以
調
整
，
筆
數
增
加
為
三
十
三
筆
（
原
為
十
七
筆
）
，
面
積
更
正
為
○
〃
五
五
八
七
○
七

平
方
公
尺
，
減
少
三
二
八
〃
八
六
平
方
公
尺
，
再
以
該
府
八
十
八
年
十
月
四
日
八
八
南
市
地
權

字
第
三
二
○
三
四
號
函
，
檢
具
修
正
徵
收
土
地
計
畫
書
、
圖
，
報
經
內
政
部
八
十
八
年
十
月
十

八
日
台
（
八
八
）
內
地
字
第
八
八
一
二
七
一
九
號
函
核
准
徵
收
【
證
五
】
々
該
府
續
以
八
十
八

年
十
月
二
十
八
日
八
八
南
市
地
權
字
第
○
三
四
八
五
一
號
公
告
徵
收
前
述
三
十
三
筆
土
地
，
並

通
知
張
素
貞
等
於
八
十
八
年
十
二
月
十
四
日
領
取
補
償
費
，
八
十
九
年
一
月
六
日
該
三
十
三
筆

土
地
經
登
記
為
台
南
市
所
有
。
目
前
台
南
市
政
府
就
三
之
三
七
號
道
路
用
地
已
取
得
一
〄
三
九

六
五
二
七
公
頃
，
尚
有
三
〄
三
九
九
一
八
六
公
頃
，
即
百
分
之
六
十
八
之
私
有
土
地
待
徵
收
。 

(

五)

八
十
八
年
度
台
南
市
政
府
徵
收
六
筆
既
成
道
路
土
地
補
償
費
（
依
公
告
土
地
現
值
加
四
成
計
）

共
五
四
、
五
七
五
、
○
二
四
元
中
，
除
案
外
人
許
○
蓮
因
共
有
其
中
三
筆
土
地
，
而
領
取
六
、

八
五
一
、
七
六
八
元
外
，
其
餘
四
七
、
七
二
三
、
二
五
六
元
（
約
占
百
分
之
八
十
七
）
全
為
盧

哲
獻
及
劉
漢
池
二
人
名
義
領
得
【
證
六
】
々
至
於
八
十
八
下
半
年
度
及
八
十
九
年
度
，
台
南
市

政
府
第
一
次
呈
報
徵
收
十
七
筆
土
地
中
，
除
怡
中
段
一
○
六
七
地
號
土
地
面
積
二
二
〄
○
三
平

方
公
尺
，
為
案
外
人
王
○
成
、
王
○
獅
二
人
共
有
外
，
其
餘
土
地
中
張
素
貞
名
下
單
獨
所
有
一

○
三
三
號
等
十
二
筆
土
地
，
盧
哲
獻
、
劉
漢
池
及
案
外
人
許
○
蓮
共
有
同
段
一
二
五
六
、
一
二

五
七
、
一
二
五
八
及
一
二
五
九
地
號
土
地
四
筆
々
因
此
，
如
內
政
部
核
准
該
府
依
原
報
計
畫
辦

理
徵
收
，
則
除
為
明
顯
跳
躍
式
徵
收
外
，
土
地
補
償
費
二
一
九
、
一
三
六
、
二
八
八
元
，
幾
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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全
為
張
素
貞
、
盧
哲
獻
及
劉
漢
池
領
得
【
同
證
四
】
。
嗣
台
南
市
政
府
雖
依
內
政
部
駁
回
之
函

示
，
重
新
修
正
徵
收
計
畫
書
，
調
整
徵
收
路
段
，
增
列
案
外
人
楊
○
男
等
人
所
有
位
於
道
路
邊

線
內
極
小
面
積
之
畸
零
地
十
九
筆
，
使
筆
數
增
加
為
三
十
三
筆
，
面
積
更
正
為
○
〃
五
五
八
七

○
七
平
方
公
尺
，
補
償
費
改
列
為
二
○
三
、
三
六
九
、
三
四
四
元
，
重
新
報
准
徵
收
々
惟
徵
收

土
地
與
前
次
徵
收
土
地
間
尚
隔
有
私
有
既
成
道
路
土
地
未
被
徵
收
々
且
全
案
徵
收
土
地
中
，
除

剔
出
盧
哲
獻
及
劉
漢
池
名
下
單
獨
所
有
或
共
有
之
四
筆
土
地
外
，
張
素
貞
名
下
單
獨
所
有
土
地

仍
維
持
十
四
筆
，
土
地
面
積
合
計
○
〄
五
二
五
一
九
八
公
頃
，
占
全
部
徵
收
面
積
百
分
之
九
十

四
，
其
補
償
費
高
達
一
九
一
、
一
七
二
、
○
七
二
元
，
亦
即
徵
收
補
償
費
中
有
百
分
之
九
十
四

為
張
素
貞
名
義
所
領
取
【
證
七
】
。
依
據
台
灣
台
南
地
方
法
院
檢
察
署
檢
察
官
九
十
年
六
月
十

一
日
九
十
年
度
偵
字
第
三
五
三
四
等
號
起
訴
書
，
扣
除
低
價
購
地
成
本
，
連
續
兩
年
期
間
黃
郁

文
等
人
總
計
獲
得
利
益
高
達
一
億
三
千
八
百
三
十
餘
萬
元
【
證
八
】
。
足
見
台
南
市
政
府
於
八

十
八
年
度
與
八
十
八
下
半
年
度
及
八
十
九
年
度
兩
次
徵
收
上
開
既
成
道
路
土
地
係
專
就
特
定
地

號
為
選
擇
性
之
徵
收
，
有
違
首
揭
平
等
原
則
及
圖
利
他
人
之
情
事
。 

二
、
前
台
南
市
長
張
燦
鍙
明
知
三
之
三
七
號
既
成
道
路
土
地
與
民
意
代
表
有
關
，
卻
未
能
嚴
守
行
政
分

際
，
反
而
屈
從
要
求
，
大
幅
增
列
該
土
地
徵
收
預
算
，
顯
有
違
失
〆 

(

一)

查
早
在
台
南
市
政
府
工
務
局
就
八
十
八
下
半
年
度
及
八
十
九
年
度
提
列
道
路
新
建
預
算
草
案
之

前
，
張
燦
鍙
即
曾
以
「
開
創
台
灣
文
化
基
金
會
」
用
紙
編
號
彙
整
並
親
自
書
寫
各
界
要
求
辦
理

案
件
五
十
項
，
交
由
工
務
局
就
道
路
新
建
工
程
部
分
配
合
執
行
。
其
中
第
二
十
四
項
敘
明
「
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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長
、
怡
中
段
（
地
號
）
一
二
五
七
、
一
二
五
八
、
一
二
九
三
、
一
二
九
五
（
五
千
多
萬
）
」
【
證

九
】
，
顯
示
張
燦
鍙
除
要
求
工
務
局
執
行
八
十
八
年
度
編
列
關
於
盧
哲
獻
及
劉
漢
池
新
購
地
號

土
地
徵
收
案
外
，
亦
囑
咐
工
務
局
於
未
來
年
度
繼
續
編
列
三
之
三
七
號
道
路
用
地
徵
收
預
算
。

工
務
局
嗣
提
列
八
十
八
下
半
年
度
及
八
十
九
年
度
道
路
新
建
工
程
計
一
一
八
項
目
，
概
算
金
額

一
七
、
五
二
四
、
八
一
八
、
○
○
○
元
，
並
作
成
「
各
項
資
本
支
出
費
用
排
序
及
明
細
表
」
，

其
中
依
市
長
交
付
案
件
而
編
列
者
計
有
三
十
二
項
，
概
算
金
額
九
、
六
三
九
、
六
六
二
、
○
○

○
元
，
而
「
安
南
區
三—

三
七—

二
○
Ｍ
道
路
工
程
」
列
為
第
三
十
三
項
次
，
概
算
金
額
一
三

○
、
○
○
○
、
○
○
○
元
【
證
十
】
。
為
便
於
呈
報
張
燦
鍙
核
對
，
工
務
局
就
前
揭
概
算
項
目

編
號
、
工
程
名
稱
、
金
額
與
張
燦
鍙
以
「
開
創
台
灣
文
化
基
金
會
」
用
紙
交
下
案
件
逐
一
編
號

對
照
，
作
成
為
市
長
交
付
案
件
彙
整
表
，
而
「
安
南
區
三—

三
七—

二
○
Ｍ
道
路
工
程
」
亦
屬

其
中
一
項
【
證
十
一
】
。
八
十
八
年
四
月
十
八
日
張
市
長
主
持
台
南
市
八
十
八
下
半
年
度
及
八

十
九
年
度
預
算
審
查
會
議
（
由
主
計
室
承
辦
）
，
就
各
單
位
所
提
列
概
算
討
論
【
證
十
二
】
，

工
務
局
原
提
列
道
路
新
建
工
程
一
一
八
項
被
刪
減
為
四
十
項
，
概
算
金
額
一
七
、
五
二
四
、
八

一
八
、
○
○
○
元
刪
減
為
一
、
一
九
九
、
二
五
○
、
○
○
○
元
，
其
中
「
安
南
區
三—

三
七—

二
○
Ｍ
道
路
工
程
」
列
為
第
十
五
項
次
，
金
額
刪
減
為
六
○
、
○
○
○
、
○
○
○
元
。
隔
日
（
四

月
十
九
日
）
道
路
新
建
工
程
增
列
三
項
目
，
而
概
算
金
額
調
整
為
一
、
二
六
四
、
七
五
○
、
○

○
○
元
々
四
月
二
十
一
日
，
工
務
局
再
就
道
路
新
建
工
程
增
列
三
項
目
，
使
總
項
目
成
為
四
十

六
項
，
而
概
算
金
額
調
整
為
一
、
三
一
八
、
三
九
○
、
○
○
○
元
，
並
由
主
計
室
據
以
製
作
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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算
草
案
，
備
註
欄
詳
列
各
道
路
工
程
項
目
係
何
人
建
議
，
其
中
「
安
南
區
三—

三
七—

二
○
Ｍ

道
路
工
程
」
之
建
議
人
為
議
長
【
證
十
三
】
々
當
天
張
燦
鍙
即
命
主
任
秘
書
林
清
堆
持
送
該
預

算
草
案
給
議
長
黃
郁
文
參
考
修
正
々
隔
日
（
四
月
二
十
二
日
）
議
長
黃
郁
文
即
將
另
行
打
繕
一

張
列
有
十
六
項
（
皆
為
議
員
建
議
案
）
道
路
新
建
項
目
及
金
額
之
建
議
修
正
表
交
予
林
清
堆
（
其

中
第
十
六
項
經
黃
郁
文
當
場
刪
除
）
。
十
五
項
道
路
新
建
工
程
預
算
中
，
除
加
列
議
長
及
副
議

長
各
一
項
建
議
案
外
，
其
餘
原
預
算
草
案
所
列
十
三
項
中
，
有
十
項
維
持
原
金
額
，
二
項
調
降

金
額
，
然
而
「
安
南
區
三—

三
七—

二
○
Ｍ
道
路
工
程
」
原
列
六
○
、
○
○
○
、
○
○
○
元
則

被
議
長
黃
郁
文
大
幅
提
高
至
二
五
○
、
○
○
○
、
○
○
○
元
。
為
便
於
呈
報
張
燦
鍙
，
林
清
堆

於
核
對
原
送
預
算
草
案
與
上
開
議
長
建
議
修
正
表
後
，
於
該
表
備
註
欄
書
寫
各
項
目
係
何
議
員

建
議
，
而
「
安
南
區
三—
三
七—

二
○
Ｍ
道
路
工
程
」
部
分
仍
註
明
「
議
長
」
。
該
建
議
修
正

表
經
張
燦
鍙
與
林
清
堆
討
論
後
，
由
林
清
堆
另
加
議
員
黃
玉
雲
及
唐
瑞
明
各
一
項
建
議
案
，
並

配
合
將
議
長
建
議
「
安
南
區
三—

三
七—

二
○
Ｍ
道
路
工
程
」
金
額
二
五
○
、
○
○
○
、
○
○

○
元
調
整
為
二
二
○
、
○
○
○
、
○
○
○
元
，
即
交
給
主
計
室
修
正
製
作
成
正
式
預
算
書
【
證

十
四
】
。
台
南
市
政
府
旋
以
八
十
八
年
四
月
二
十
八
日
南
市
主
一
字
第
一
一
八
五
七
號
函
將
該

市
八
十
八
下
半
年
度
及
八
十
九
年
度
總
預
算
案
送
台
南
市
議
會
審
議
，
案
經
台
南
市
議
會
八
十

八
年
六
月
十
五
日
南
市
議
議
字
第
一
三
○
三
號
函
復
〆
已
提
經
第
十
四
屆
第
三
次
定
期
大
會
決

議
修
正
通
過
【
證
十
五
】
。
其
中
，
「
安
南
區
三—

三
七—

二
○
Ｍ
道
路
工
程
」
仍
維
持
二
二

○
、
○
○
○
、
○
○
○
元
。
足
見
前
台
南
市
長
張
燦
鍙
明
知
三
之
三
七
號
既
成
道
路
土
地
係
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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議
長
有
關
，
卻
未
能
嚴
守
行
政
分
際
，
反
而
屈
從
要
求
，
大
幅
增
列
徵
收
預
算
。
此
亦
經
林
清

堆
到
院
說
明
承
認
在
卷
【
證
十
六
】
。 

(

二)
如
前
所
述
，
三
之
三
七
號
既
成
道
路
土
地
徵
收
預
算
既
係
市
長
張
燦
鍙
配
合
議
長
黃
郁
文
之
要

求
而
編
列
。
黃
郁
文
利
用
盧
哲
獻
及
劉
漢
池
二
人
名
義
於
八
十
七
年
十
月
三
十
日
及
十
一
月
四

日
購
買
唐
○
雲
所
有
坐
落
怡
中
段
一
二
九
三
等
地
號
後
，
台
南
市
政
府
旋
於
八
十
七
年
十
二
月

七
日
報
請
台
灣
省
政
府
核
准
徵
收
，
期
間
相
隔
約
僅
一
個
月
。
台
南
市
議
長
再
於
八
十
八
年
四

月
二
十
九
日
、
三
十
日
及
六
月
一
日
以
其
妻
張
素
貞
名
義
購
買
王
○
橫
等
人
所
有
坐
落
怡
中
段

一
○
三
三
等
十
三
筆
土
地
後
，
台
南
市
政
府
即
於
八
十
八
年
八
月
二
十
六
日
報
請
內
政
部
核
准

徵
收
，
期
間
相
隔
僅
二
個
多
月
。
足
見
台
南
市
政
府
於
八
十
八
年
度
與
八
十
八
下
半
年
度
及
八

十
九
年
度
連
續
就
既
成
道
路
土
地
辦
理
徵
收
預
算
編
列
及
執
行
，
係
前
市
長
張
燦
鍙
為
特
定
人

「
量
身
製
作
」
。
台
南
市
政
府
就
上
開
徵
收
案
函
復
本
院
稱
〆
徵
收
該
市
全
部
既
成
道
路
土
地

所
需
經
費
高
達
一
千
六
百
億
元
以
上
，
因
預
算
有
限
，
無
法
全
面
性
辦
理
徵
收
々
至
於
如
何
分

期
、
分
區
辦
理
徵
收
，
上
級
政
府
亦
無
相
關
規
定
或
處
理
原
則
可
供
依
循
，
該
府
視
其
急
迫
性
、

需
要
性
，
以
行
政
裁
量
權
辦
理
分
期
徵
收
。
由
於
九
十
年
度
歲
入
吃
緊
，
該
府
未
將
系
爭
道
路

後
續
徵
收
案
納
入
預
算
編
列
云
云
【
證
十
七
】
。
經
核
台
南
市
政
府
既
然
財
源
有
限
，
而
待
徵

收
、
補
償
及
開
闢
之
其
他
公
共
設
施
用
地
數
量
極
多
，
而
前
述
連
續
兩
年
度
徵
收
道
路
用
地
已

經
開
闢
二
十
年
，
且
與
已
徵
收
之
舊
路
段
並
未
相
連
接
，
在
無
正
當
理
由
及
優
先
次
序
選
擇
標

準
下
，
完
全
係
以
盧
哲
獻
、
劉
漢
池
及
張
素
貞
名
義
新
購
既
成
道
路
土
地
為
徵
收
標
的
，
這
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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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
選
擇
性
」
徵
收
用
地
之
作
法
，
實
為
行
政
裁
量
權
之
濫
用
，
對
於
其
他
被
長
期
限
制
使
用
且

無
法
獲
得
補
償
之
既
成
道
路
土
地
所
有
權
人
，
顯
非
公
平
，
確
屬
重
大
違
失
。 

肆
、
彈
劾
理
由
及
適
用
之
法
律
條
款
〆 

一
、
按
公
務
員
服
務
法
第
五
條
規
定
〆
「
公
務
員
應
〄
〄
〄
謹
慎
勤
勉
，
〄
〄
〄
」
同
法
第
六
條
規
定
〆

「
公
務
員
不
得
假
借
權
力
，
以
圖
本
身
或
他
人
之
利
益
〄
〄
〄
」
張
燦
鍙
於
八
十
七
、
八
十
八
年

間
身
為
台
南
市
市
長
，
不
謹
未
善
盡
監
督
及
審
核
之
責
，
以
避
免
選
擇
性
道
路
用
地
徵
收
，
反
而

屈
從
民
意
代
表
之
要
求
，
專
就
議
長
以
其
妻
張
素
貞
等
人
名
義
蒐
購
未
久
之
既
成
道
路
土
地
，
編

列
預
算
並
辦
理
選
擇
性
徵
收
，
使
台
南
市
議
長
黃
郁
文
等
人
獲
取
鉅
額
利
益
，
明
顯
違
反
平
等
原

則
，
且
有
圖
利
他
人
之
情
事
。 

二
、
前
台
南
市
長
張
燦
鍙
雖
於
九
十
年
十
二
月
二
十
八
日
本
院
詢
問
時
辯
稱
〆
「
據
悉
系
爭
道
路
早
在

二
十
年
前
即
已
經
開
闢
，
其
徵
收
有
無
急
迫
性
為
見
仁
見
智
之
問
題
，
但
因
民
意
代
表
陳
情
，
且

已
長
久
未
被
徵
收
，
始
予
辦
理
。
該
道
路
及
其
他
通
案
性
之
徵
收
預
算
因
議
會
關
心
，
故
依
往
例
，

交
由
主
任
秘
書
持
全
部
預
算
草
稿
與
議
會
先
行
溝
通
。
溝
通
後
各
項
預
算
金
額
固
有
變
動
，
但
總

金
額
之
預
算
並
未
改
變
，
府
內
相
關
人
員
認
為
尚
屬
允
當
，
故
我
接
受
議
會
之
建
議
修
正
後
，
再

正
式
函
送
預
算
案
予
議
會
審
查
。
這
種
情
形
，
中
央
及
地
方
亦
有
之
，
以
促
進
府
會
和
諧
。
預
算

編
列
時
，
市
府
尚
不
知
要
徵
收
那
些
地
號
，
其
後
始
由
業
務
單
位
依
預
算
執
行
並
決
定
地
號
。
議

長
不
曾
親
口
向
我
提
及
安
中
路
徵
收
案
，
但
我
曾
接
受
該
道
路
相
關
地
號
徵
收
建
議
案
，
乃
交
給

業
務
單
位
彙
整
，
至
於
私
下
業
務
單
位
有
無
接
受
議
會
之
指
示
，
我
並
不
知
道
。
對
於
民
意
代
表



 

1

0  

之
請
求
，
我
必
頇
作
選
擇
，
因
為
市
府
經
費
有
限
，
最
後
納
入
（
徵
收
）
者
也
不
多
。
業
務
單

位
承
辦
之
公
文
多
未
經
我
核
稿
。
至
於
議
長
等
人
員
以
『
人
頭
』
低
價
購
買
既
成
道
路
坐
待
政
府

徵
收
之
內
情
乙
節
，
我
並
不
知
情
。
」
云
云
【
證
十
八
】
。
惟
證
諸
台
南
市
政
府
工
務
局
技
士
戴

曜
坤
到
院
說
明
略
以
〆
「
（
問
〆
市
長
開
創
基
金
會
的
彙
整
表
由
誰
交
給
你
的
〇
）
課
長
於
十
月

二
十
日
交
給
我
的
。
（
問
〆
往
年
市
長
曾
否
交
辦
〇
）
只
有
該
年
度
有
，
其
他
年
度
未
如
此
交
辦
。

（
問
〆
有
何
補
充
意
見
〇
）
預
算
編
列
並
無
整
體
規
劃
，
對
基
層
公
務
員
頗
為
不
利
。
」
台
南
市

政
府
工
務
局
技
士
林
炳
輝
說
明
略
以
〆
「
（
問
〆
三
之
三
七
號
道
路
是
民
眾
陳
情
或
上
級
交
辦
〇
）

上
面
交
辦
的
〄
〄
〄
」
【
證
十
九
】
台
南
市
政
府
主
任
秘
書
林
清
堆
到
院
說
明
略
以
〆
「
八
十
八

年
四
月
十
八
日
由
市
長
召
開
審
查
會
時
，
系
爭
既
成
道
路
徵
收
預
算
為
六
千
萬
元
，
但
市
長
指
示

我
將
預
算
草
案
拿
給
議
長
，
隔
日
議
長
要
我
去
拿
回
建
議
金
額
，
我
即
向
市
長
報
告
，
並
將
二
億

五
千
萬
元
刪
減
為
二
億
二
千
萬
元
。
（
問
〆
送
預
算
草
案
給
議
長
看
，
是
誰
的
意
思
〇
）
將
預
算

草
案
送
給
議
長
看
，
我
是
照
市
長
的
意
思
辦
理
，
我
僅
是
負
責
傳
遞
文
件
之
角
色
，
以
利
市
政
業

務
推
動
及
正
式
預
算
之
通
過
。
」
【
同
證
十
六
】
且
林
忠
雄
（
七
十
九
年
一
月
至
八
十
七
年
七
月

間
擔
任
工
務
局
長
）
曾
於
地
檢
署
證
稱
〆
「
路
段
地
號
之
徵
收
順
序
將
視
是
否
有
上
級
補
助
配
合

款
及
對
改
善
交
通
有
利
之
計
畫
時
，
才
會
優
先
辦
理
徵
收
，
否
則
即
依
據
常
態
方
式
辦
理
。
」
【
證

二
十
】
經
核
系
爭
道
路
早
在
二
十
年
前
即
已
經
開
闢
，
並
供
公
眾
使
用
，
其
徵
收
對
交
通
便
利
尚

無
明
顯
影
響
，
在
無
上
級
補
助
及
無
急
迫
性
下
，
前
台
南
市
長
張
燦
鍙
竟
然
指
示
主
任
秘
書
林
清

堆
持
預
算
草
稿
與
議
長
黃
郁
文
協
商
徵
收
補
償
額
度
，
並
進
而
增
列
鉅
款
徵
收
黃
郁
文
以
他
人
名



 

1

1  

義
蒐
購
未
久
之
既
成
道
路
土
地
，
顯
有
圖
他
人
利
益
之
情
事
。 

三
、
「
台
南
市
政
府
分
層
負
責
明
細
表
」
明
定
〆
該
府
年
度
總
預
算
之
籌
（
審
）
編
與
分
配
預
算
之
核

定
及
各
項
工
程
興
辦
計
畫
與
設
計
預
算
核
定
應
由
市
長
作
第
一
層
之
決
行
【
證
二
一
】
。
前
台
南

市
長
張
燦
鍙
雖
一
再
否
認
本
案
之
行
政
違
失
，
惟
依
台
南
市
政
府
相
關
人
員
證
詞
及
該
府
分
層
負

責
規
定
，
其
所
辯
各
節
多
為
卸
責
之
詞
。
且
依
台
南
市
政
府
歲
出
計
畫
說
明
提
要
與
各
費
用
明
細

表
，
台
南
市
政
府
就
本
件
土
地
徵
收
案
於
八
十
八
年
度
編
列
預
算
五
千
五
百
五
十
一
萬
五
千
元

後
，
八
十
八
下
半
年
度
及
八
十
九
年
度
隨
即
再
編
列
預
算
高
達
二
億
二
千
萬
元
，
約
占
該
年
度
所

有
徵
收
土
地
補
償
款
四
億
六
千
九
百
二
十
萬
元
的
四
七%

【
證
二
二
】
。
連
續
二
年
度
該
府
發
放
補

償
金
額
高
達
二
五
七
、
九
四
四
、
三
六
八
元
。
在
無
充
分
之
必
要
性
或
特
殊
理
由
下
，
如
無
張
燦

鍙
以
首
長
權
力
主
動
授
意
或
默
許
，
台
南
市
政
府
各
級
人
員
豈
敢
有
前
述
預
算
編
列
及
徵
收
等
配

合
作
為
。 

綜
上
所
述
，
前
台
南
市
市
長
張
燦
鍙
於
八
十
八
年
度
與
八
十
八
下
半
年
度
及
八
十
九
年
度
就
特

定
人
蒐
購
未
久
之
既
成
道
路
土
地
，
連
續
編
列
預
算
並
辦
理
選
擇
性
徵
收
，
違
反
平
等
原
則
，
致
使

他
人
獲
取
暴
利
，
並
已
違
背
公
務
員
服
務
法
第
五
條
、
第
六
條
有
關
公
務
員
應
謹
慎
勤
勉
，
不
得
假

借
權
力
以
圖
他
人
之
利
益
之
規
定
。
爰
依
監
察
法
第
六
條
之
規
定
提
案
彈
劾
，
移
請
司
法
院
公
務
員

懲
戒
委
員
會
審
議
。 


